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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 

 

茲載列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（『本公司』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刊登的《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實施2019年度權益分派方案后調整控股股東穩定股

價措施增持價格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李世礎 

  

北京，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,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李關鵬（董事長）、宋德星（副董事長）、宋嶸

（執行董事）、粟健（非執行董事）、熊賢良（非執行董事）、江艦（非執行董事）、許

克威（非執行董事），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、孟焰、宋海清及李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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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

调整控股股东稳定股价措施增持价格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稳定股价措施概述 

根据《关于稳定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价的承诺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承诺

函”》），在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A 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

起三年内，非因不可抗力、第三方恶意炒作之因素导致本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连

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第 20 个交易日为“触

发日”，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，因利润分配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、增发、配股

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，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，下同），

在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且本公司股权分布

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，则本公司将与控股股东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国外运长航”）商议并确定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外

运长航增持本公司 A 股股票、本公司回购本公司 A 股股票或其他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方案。 

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，本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已首次连

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

为基准日，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近一期经审

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3.84 元人民币），已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。 

根据《承诺函》，并基于实际情况和相关措施的可行性，本公司与中国外运长

航商议并确定采取中国外运长航增持本公司 A 股股票的措施稳定本公司 A 股股

价。2020 年 5 月 6 日，本公司收到中国外运长航《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告知函》，

中国外运长航拟自 2020 年 5 月 7 日起 12 个月内，以不低于 6,000 万元人民币的资

金增持本公司 A 股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增持计划”）。 

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 日、2020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披露的《关于触发实施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0-021 号）及《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22 号）。 

 

二、本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情况 

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9 年

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，拟以总股本 7,400,803,875 股为基数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

0.12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88,096,465.00 元（含税）。剩余利润作为未分

配利润留存，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。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0 年 7 月

16 日实施完毕，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

露的《2019 年年度 A 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临 2020-032 号）。 

 

三、调整稳定股价措施增持价格的情况 

根据《承诺函》，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价格原则上不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的每股净资产，而本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，因利润分配、资本公积金转

增股本、增发、配股等情况导致本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，每股净资

产将相应进行调整。 

鉴于本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，现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价格

调整为“原则上不高于中国外运最近一期经调整的、经审计每股净资产，即 3.72

元/股”，计算公式：调整后价格上限=调整前的价格上限（最新一期经审计的每股

净资产）-每股现金红利=3.84 元/股-0.12 元/股=3.72 元/股。除上述调整外，本次增

持计划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说明 

（一）增持股份的锁定期安排：中国外运长航在本次增持计划最后一笔增持

交易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出售上述增持股份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持

有、转让增持股份。 

（二）实施终止情形：根据《承诺函》，在稳定股价启动条件满足后，如出现

以下任一情形，则中国外运长航已制订或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，已开始

执行的措施视为实施完毕而无需继续执行： 



1、本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每股净资产； 

2、继续增持本公司 A 股股票将导致其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。 

（三）本次增持计划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中国外运长航在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过

程中，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

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。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，中国外运长航及

其一致行动人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。 

（四）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，导致无法完

成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


